
各部會執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配合事項及作業流程 
 

一、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 條及本部 98 年 5 月 26 日召開「研商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後有關保護措施相關配套作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保護對象： 

  （一）性侵害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所保護之對象，依其可

申請之保護項目而不同。 

       1.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申請，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條所定被害對象，惟本法排

除刑法第 227 條未成年人出於兩情相悅或有交易性質而為性交或猥褻之情

形，限被害人有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類似情形；因受利誘、詐

術等不正當方法而被害；加害人係利用權勢而犯之及加害人與被害人為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三條所定之家庭成員；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僅適用第

24、25、26 條及第 27 條第 4項之被害兒童及少年。 

       2.而犯罪被害保護措施之實施，則涵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條所稱之性侵害被

害人。 

  （二）家庭暴力犯罪被害人：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所定之被害人。 

  （三）犯罪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 

 （四）人口販運被害人：指人口販運防制法所定之被害人。 

       依前述定義，被害人含括本國人及外國人 

  （五）犯罪被害人為外籍配偶或外籍勞工 

      1.外籍勞工：依修法意旨，以尚未取得國籍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其他國籍之  

「藍領」外籍勞工為保護對象。 

                  2.外籍配偶：主要以尚未取得國籍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其他國籍之配偶為

對象。 

        （六）死亡被害人 

  （七）重傷害被害人 

 

三、服務項目： 

  （一）協助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條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

死亡、受重傷及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 

  （二）保護措施：以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為主，各類保護對象可使用之服務資源參照

開案標準。 

 

四、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辦理上述被害人服務開案基準： 

        （一）性侵害被害人：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或其委託單位轉介之開

案輔導個案，有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需求者。 



      2.自行或委託他人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者。 

 

        （二）家庭暴力犯罪被害人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或其委託單位轉介之開

案輔導個案，有申請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需求者。 

       2.自行或委託他人申請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者。 

   （三）犯罪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傷害、死亡被害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

條例第 24、25、26 及 27 條第 4項或其未遂犯之罪被害人，有法律協助及心

理輔導需求者。 

 2.自行或委託他人申請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者。 

   （四）人口販運被害人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業務主管單位轉介之被害人。 

    2.移民署庇護處所轉介有保護需求之個案。 

    3.自行或委託他人申請保護者。  

   （五）犯罪被害人為外籍配偶、外籍勞工 

              1.各縣市政府勞工局主管單位轉介之重傷或死亡被害之外籍勞工，有保護需求

者。 

            2.各縣市政府社政主管單位轉介之重傷或死亡之外籍配偶，有保護需求者。 

            3.自行或委託他人申請保護者。 

   （六）死亡被害人 

    1.檢、警、調、社政機關或法院轉介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之個案。 

       2.非上項轉介個案，經初步訪談及查證，已達可判斷為疑似有上項被害之情形，

應屬上項之個案。 

   （七）重傷害被害人 

    1.檢、警、調、社政機關或法院轉介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害之個案。 

    2.非上項轉介個案，經初步訪談及查證，已達可判斷為疑似有上項被害之情形，

應屬上項之個案。 

          

五、服務流程：如附件 

   

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被害人申請犯罪被害補償

金者，以下列方式辦理之： 

   （一）由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申請： 

直接轉介或告知申請人相關訊息，由申請人或其個管人員（需有委託書）逕

向申請人居住地所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出申請。 

   （二）由個管人員直接協助申請： 

       1. 若犯罪地與個案居住地同，可將申請書送所在地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遞



送。 

       2.若犯罪地與申請人居住地不一，請協助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後，併其它所須資

料，以雙掛號郵寄至犯罪發生地所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通訊錄附如后），

由該會協助向地檢署送件，並將地檢署開立之收件回執寄還，俾轉交申請人。 

        

  六、請各業務主管單位配合事項： 

    （一）轉介予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之個案，請提供個案簡要紀錄，並敘明已提供之

服務項目及額度，俾作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評估服務提供之參考。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上類個案保護服務，其個案管理(服務)採委託團體

辦理者，請提供所在地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分會委託團體名單，以作為該會

受理個案轉介參考。 

    （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受理性侵害及家庭暴力犯罪被害人自行申請保

護措施，遇有尚未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求助者，於受理申請後 24 小時內通報

業務主責單位，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受理通報後，將處理情形回覆通報

單位。 

    （四）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為執行個案服務後續追蹤，得洽原轉介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了解服務狀況，必要時，並請提供相關資料供參。 

 

七、附件： 

    （一）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及其修正條文 

    （二）犯罪被害補償金簡介、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書、委託書及填寫說明 

    （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辦理之「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及犯罪被害

人心理輔導計畫 

    （四）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服務申請書 

    （五）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及各分會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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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對象/開案標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1.受理個案求助 

2.受理業務主管單

位或其委託單位

轉介階段       

 

 

 

壹、個案來源 

  1.左列主責窗口通報 

  2.自行申請個案，則由分會依據申請人身分或外觀判

斷是否接案。 

貳、自行申請個案於接案後，應確認個案是否已受通報

或是否有服務紀錄。未曾受通報者，得依法通報各

業務主管單位聯絡窗口。 

叁、應通報之個案，得先列暫接程序（簡稱暫接案），

由業務主責單位實施初篩及其它必要保護措施，但

有急迫之需求，得於初篩符合服務對象資格者，得

先就危機事項處理。 

肆、通報後之個案，應追蹤業務主責單位後續處理情形： 

   1.如業務主責單位不開案，個案亦無協助需求時，本

會即終結暫接程序，以不開案結案。 

   2.如經業務主責單位評估不開案或不受理，而申請人

明確表達其保護需求者，本會即進行接案。但如純

為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個案，分會仍需接案協助處

理。   

 
 

 

1.身分或文件查   

核及 

2.開案評估階段 

 

 

 

 

 

 

 

 

壹、通知或轉介個案於完成接案紀錄表後，即進入開案

程序，並依本會所定開案標準進行開案評估。 

貳、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轉介之個案，應洽個管

員取得個案訪視或處理摘要，作為分會後續處理之

依據。 

叁、通報業務主責單位之個案，如經業務主責單位或其

委託單位評估回復，有法律協助或其他必要之需求

時，本會經評估符合開案標準者，則列為接續程序

（簡稱接續案）由分會接續提供適當之保護服務； 

肆、自行申請個案開案標準，參照備註一及二。 

 

 

    

 

  輔導服務階段 

 

 

 壹、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轉介個案，依其轉介服

務需求及提供之相關紀錄核定服務項目及額度，並

由將核定結果，回覆業務主責單位或其轉介單位。 

貳、本會工作人員與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聯繫核

定服務情形，並由業務主責單位及其委託單位個管

員與個案聯繫後續服務提供事宜。 

叁、自行申請，並由分會開案之個案，則由分會擔任個

管者，負責後續服務安排。 

一、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

會局（處）、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或其委

託單位轉介之輔導個

案，有申請犯罪被害補償

金、法律協助及心理輔導

需求者。 

2.自行或委託他人申請犯

罪被害補償金、法律協助

及心理輔導者。 

二、犯罪被害人為兒童或少

年 

 1.兒童係指 12 歲未滿之

人。少年係指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 

 2.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

單位轉介之重傷害、普

通傷害、性侵害保護個

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所列保護個案，有

法律協助、申請補償及心

理輔導需求者。 

 3.自行、其法定代理人或

委託他人申請保護措施

者。 

三、人口販運被害人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業

務主管單位轉介之被害

人。 

 2.移民署庇護處所轉介有

保護需求之個案。 

四、外籍配偶、外籍勞工被

害人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勞

工局主管單位轉介因犯

罪行為重傷或死亡被害

人，有保護需求者。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

政主管單位轉介因犯罪

行為重傷或死亡個案，有

保護需求者。 

 3.自行或委託他人代為申

請保護措施者。 

五、家庭暴力被害人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轉介之個案，有申請

法律協助或心理輔導之

需求者。 

 2.自行或委託他人代為申

請保護措施者。 

 

 

 

 

 

 

追蹤及結案階段 

 

 

 

 

 

 

壹、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轉介之個案追蹤，可定

期向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了解服務提供情

形；情況特殊，並經個案同意者，方由分會直接聯

繫了解服務狀況。自行申請，並由分會開案之個案，

則由分會定期追蹤服務提供狀況。 

貳、自行申請，並由分會開案之個案追蹤，依現行做法

辦理。 

叁、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轉介予分會提供協助個

案結案後，應知會各分會，若個案無其他需分會協

助事項，則予結案處理；有其他服務需求者，經與

業務主責單位或其委託單位個管員協商，並獲個案

同意後，由分會持續追蹤。 

備註一  自行申請個案判斷標準：經初步訪談或查詢，其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所定犯罪行為被害之情形，並具下列要件之一時，應通

報主管機關：a個案就事實發生經過具可信之陳述。b 提出能做為判斷具公信力之證據（如報案 3 聯單、驗傷單或保護令等）。

c陪同人員就個案之案情具可信之陳述。d個案外觀顯出被害跡證。e其他可為判斷之情狀或證據。 

 

個案自行申請或 

主責單位轉介 

通報 

查詢 

回

復 
 接 案 

危機評估 

是

危機處理 

是 

開案評估 

輔導服務 

結案評估 

 

結案 

否

是 


